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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設施補助執行注意事項」修正為

「經濟部水利署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補助執行注意事項」，

並修正部分規定，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檢附修正「經濟部水利署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補助執行注意

事項」規定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部水利署署長室、曹華平副署長室、鍾朝恭副署長室、王藝峰副署長室、總工

程司室、主任秘書室、各業務組室(不含行政單位)、主計室、各所屬機關、各縣

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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